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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港湾和码头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 

前言 

《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简称《EHS指南》）是技术参考文件，其中包括优质国际工业

实践（GIIP）所采用的一般及具体行业的范例。1。如果一个项目有世界银行集团的一个或多个

成员国参与，则按照成员国政策和标准的要求，适用《EHS指南》。本《EHS指南》是针对具体

行业，应与《通用EHS指南》共同使用，后者提供的指南针对所有行业都可能存在的EHS问题。

如果遇到复杂的项目，可能需要使用针对多个行业的指南。在以下网站可以找到针对各行业的

指南：http://www.ifc.org/ifcext/sustainability.nsf/Content/EnvironmentalGuidelines。 
《EHS 指南》所规定的指标和措施是通常认为在新设施中采用成本合理的现有技术就能实

现的指标和措施。在对现有设施应用《EHS 指南》时，可能需要制定具体针对该场所的指标，

并需规定适当的达标时间表。 
在应用《EHS 指南》时，应根据每个项目确定的危险和风险灵活处理，其依据应当是环

境评估的结果，并应考虑到该场所的具体变量（例如东道国具体情况、环境的吸收能力）以

及项目的其他因素。具体技术建议是否适用应根据有资格和经验的人员提出的专业意见来决

定。 
如果东道国的规则不同于《EHS 指南》所规定的指标和措施，我们要求项目要达到两者中

要求较高的指标和措施。如果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认为适于采用与本《EHS 指南》所含规定相

比要求较低的指标和措施，则在针对该场所进行的环境评估中需要对提出的替代方案作出详尽

的论证。该论证应表明修改后的指标能够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适用性 

《港口和码头 EHS 指南》适用于货运和客运的商业港口和码头。航运（包括船舶修理和维

护）、燃料码头或铁路有专门针对本行业的《EHS 指南》，具体而言，分别是《航运业 EHS 指

南》、《原油和石油产品储存 EHS 指南》和《铁路业 EHS 指南》。附录 A 摘要描述了各种行业

活动。本文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 具体行业的影响与管理 

                                                           
1 定义是：熟练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在全球相似情况下进行同类活动时，按常理可预期其采用的专业技能、努力程度、谨慎程

度及预见性。熟练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在评估项目可采用的污染防控技术时可能遇到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不同程度的环

境退化、不同程度的环境吸收能力、不同程度的财务和技术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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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标与监测 
3 参考文献 
附件 A  行业活动的一般说明 

1 具体行业的影响与管理 

本章主要概述了与港口和码头建造及运营有关的 EHS 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管理建议。

关于如何管理大多数大型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常见 EHS 问题的建议（包括选址和累积性影

响考虑因素）请参阅《通用 EHS 指南》。 

1.1 环境 

港口和码头建造及运营的环境问题主要包括： 
 疏浚物管理 
 大气排放物 
 一般性废弃物的接收 
 废水 
 固体废弃物管理 
 有害材料和油的管理 
 噪声 
 生物多样性 

疏浚物管理 

建造及维护性的疏浚，以及疏浚弃土处置，可能对栖息地造成影响，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

成重大危害，特别是如果泥沙沾染了历史上沉积和积累下来的有害材料（无论是因为现场还是

场外的活动所导致）。1 应采取以下建议，作为海上疏浚管理计划的一部分，避免、尽量降低

或控制疏浚物造成的影响。2 
疏浚规划活动 

 疏浚应仅在确有必要时进行，并且必须评估是否有必要建造新的基础设施或港口航

道，以开辟安全的航道或维护航道安全，或出于环保原因，清除被污染的物质，以减

少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 
 在启动疏浚活动之前，应评估疏浚物的物理、化学、生物和工程性质，为评估疏浚物

的再利用或处置方案提供依据。3 

                                                           
1 一般而言，可在沉积物中积累下来的有害材料包括来自城市地表或农业径流的重金属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2 此外，环境风险还取决于有害材料的浓度和类型、疏浚方法、拟定的处置方案，以及在疏浚物管理周期内，与人类和活生物

体的潜在接触方式。因此，要开展疏浚活动，必须评价潜在的影响和咨询专家的意见。 
3 有关疏浚物的评估方法，其他信息见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简称 OSPAR）疏浚物管理指南（1998）和疏浚物体

有效利用指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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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 
 应选择适当的挖掘和疏浚方法，尽量减少泥沙悬浮、尽量减少对底栖生物栖息地的破

坏、提高操作准确度以及保持疏浚物密度，特别是在疏浚区包含被污染海域的情况下。

根据泥沙深度和环境问题（例如有必要减少泥沙悬浮和提高疏浚准确度），目前有数

种常用的疏浚方法；1 
 应识别对海洋生命具有敏感性的区域，例如摄食地、繁殖地、产仔地和产卵地。如果

有敏感物种，疏浚（和爆破）时应避开鱼类迁徙或产卵的季节、路线和地区； 
 采用技术手段（例如设置淤泥屏障），以尽量减少泥沙悬浮对水生生物的负面影响； 
 应检查和监督疏浚作业活动，以评估影响预防策略的有效性，并作必要的重新调整。 

疏浚物的处置 
 应对疏浚物进行分析，以选择适当的处置方案（例如填海造陆、开放水域弃置或围堵

式弃置）。对未污染的疏浚物，应考虑进行有益的再利用（例如用于建造或改善湿地、

恢复栖息地或建造向公共开放的设施/公共休闲设施）； 
 应考虑采用水下抛弃，对疏浚物进行水力弃置； 
 对开放水域弃置，应考虑采用横向围堵。使用采沙坑或围堤，减少泥沙扩散以及对底

栖生物体的影响； 
 应考虑用清洁材料来覆盖采取围堵式弃置的泥沙。采用由顶至底的全覆盖，或采沙坑

/围堤与覆盖相结合，可减少被污染泥沙的水下扩散； 
 如果开放水域弃置不具可行性或不符合要求，应考虑使用围堵式弃置设施（近岸或高

地）。如果疏浚弃土已被污染，围堵式弃置设施应有衬砌或采用其他水力围堵设计方

案，以防污染物渗入毗邻的地表或地下水体。排放前可能须对脱水液（例如金属和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进行处理。应根据废水的类型和毒性以及排放地点，制定具体的排

放质量标准； 
 许多泥沙污染来源于周边流域的土地使用做法，因此港口管理机构应与国家和地方的

主管机关以及流域内相关设施的所有人及经营机构合作，减少关键污染物的来源。这

可能涉及向主管机关说明疏浚物的处置难度；积极参与当地或国家的机构设立的流域

保护计划，或积极参与执行针对港口所在流域内污染物来源的地表水体排放许可制度

（如有）；以及积极参与土地规划程序。2，3 

大气排放物 

港口经营中最主要的空气污染物来源包括船舶推进及辅助发动机和锅炉的燃烧排放物，主

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温室气体［例如二氧化碳（CO2）和一氧化碳

（CO）］、细微颗粒物（PM）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其次是车辆和陆地发动机和锅炉的

                                                           
1 例如，疏浚方法包括抓斗式挖泥船、反铲式挖泥船、耙吸式挖泥船以及冲吸式挖泥船。 
2 系依据美国港务局协会的建议。 
3 还请参考国际海事组织（IMO）的《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伦敦公约》（及其 1996 年议定书）和为海上处理疏

浚物而编制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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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源排放，排放类似的污染物。 
燃料的储存和转运也可能排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干散货的储运，以及陆上建造

活动和未铺面道路上的车辆交通，也会造成颗粒物排放。 
建议的大气排放物管理策略包括： 
燃烧源 

 制定针对船舶经营者的空气质量管理程序，例如：1 
 氮氧化物（NOx）和硫氧化物（SOx）的排放不得超过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限值 2； 
 在可行的情况下，或根据国际条约的规定，在港口使用低硫燃料 3； 
 在港口出入区内减速航行，只有在离开港区之后才能全速航行； 
 在港期间或在不利的大气状况下，避免或限制对蒸汽锅炉的管道或烟道进行吹灰； 
 如果港口从岸上向船只提供电力以减少装卸期间的船载电力消耗，则如果系岸超过一

定时间，要求船只关闭发电机（使用“岸上电力”）。 
 根据有必要加以考虑的当地空气质量问题，港务机构应制定针对地面作业的空气质量

管理程序，可包括： 
 转运设备（例如起重机、叉车和卡车）保持良好的工作状况； 
 升级改造地面车队，采用低污染的卡车和车辆，使用替代燃料和混合燃料； 
 鼓励减少装卸期间的发动机空转； 
 鼓励进行储存规划，以避免或尽量减少货物的转储和重新装箱。 
 设计新的设施，以尽量减少船舶装卸设施与货场之间的运输距离。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应尽量减少燃料储存和转运作业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具体是通过：选择设备，例

如在燃料储存、装卸和加油作业中采用浮顶储罐或蒸气回收系统（具体取决于所储存燃料的类

型）；以及采用相关的管理做法，例如在空气质量恶劣期间限制或禁止装卸作业，或实施储罐

和管道泄露检测及维修计划。燃料储运方面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预防和控制建议，参见《通

用EHS指南》和《原油和成品油销售终端业EHS指南》。4 
粉尘 

 干燥散货的储运设施应采取尽量减少或控制粉尘排放的设计，包括： 
 煤粉和石油焦储存在筒仓内； 
 采取粉尘抑制手段（例如喷水或覆盖储存区域）； 
 使用伸缩溜管，以消除使用吊具的必要性； 
 在产生粉尘的作业中使用真空集尘器； 
 采用浆体管道输送、气动脉动或连续螺旋输送机，并且对其他类型的输送机采取遮盖

                                                           
1 港务机构并非总是能够直接控制港口内的船只运行和租户作业活动，但可制定港口设施使用规定，并在租户的租用及租赁协

议中作出相应的规定。此外，港口经营者还可采取财务激励措施（例如收费优惠），以影响港口内船只和租户的行为。 
2 《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MARPOL 73/78）》附件六第三章第 13 和 14 条对船舶的 NOx和 SOx排放作出了规定。 
3 MARPOL 73/78 附件六第三章和第 14 条对船舶用燃料油的硫含量作出了规定。 
4 欧洲联盟（欧盟）储存场所排放最佳可用技术参考文件（BREF）（2005）也规定了其他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管理策略。还

可参阅欧盟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指令（EU VOC Directive 1999/13/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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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尽量减少物料的自由坠落； 
 尽量降低干货堆的高度，货堆四周设置围墙； 
 从货堆底部取料，以尽量减少扬尘； 
 确保不进行装卸作业时关闭舱口； 
 运输车辆采取覆盖运输； 
 定期清扫船坞、卡车/铁路货场和铺面的道路表面。 
 对建造和运营阶段作业活动适用的其他粉尘防控建议，参见《通用EHS指南》。1 

废水 

与港口作业有关的废水可包括雨水和港口作业产生的污水，以及船舶的污水、压舱水（例

如油轮的压舱水）、舱底水和船舶清洗废水。船舶污水和废水的生化需氧量和大肠杆菌的含量

很高，同时有浓度很低的药品等其他成分，通常 pH 都很低。清洗废水可能包含油等残留物。

舱底水包含污染物，生化需氧量和化学需氧量很高，并包含浓度很高的溶解固体、油和例行操

作所累积的其他化学品。 
港口污水和雨水 
对港口设施排出的雨水和污水，应根据《通用 EHS 指南》中提出的建议加以管理。具体

针对港口设施排出的雨水和污水，其他建议包括： 
 避免修建直接向地表水域排放的雨水排水集水池，在油或有害材料意外泄露风险高的

区域使用贮水池（例如加油点或油料转移点），并在所有径流收集区设置油/砂土或油

水分离器。应定期保养油水分离器和截流集水池，保证正常工作。回收作为有害材料

处置的被污染固体或液体（参阅《通用 EHS 指南》）； 
 采用过滤机制（例如排水过滤垫、过滤戗堤、沉积区和沉积池），防止沉积物和颗粒

物进入地表水。 
船舶废水 

 港口经营者应根据MARPOL和国家法规，为船舶在港期间产生的所有废水提供收集、

储存和转运和（或）处理服务，保证废水设施容量足够并且类型适当：2 
 应使用驳船、车辆或中央收集系统和储罐来收集油性废弃物和废水。 3 应根据

MARPOL的相关规定，确定油性废弃物的收集能力；4 
 油气舱清洗产生的废水包含有毒的化学品，应收集起来在现场或其他地点进行处理后

再排放。不相容的物质不应收集系统内混合。应根据废水的特性确定处理方法；5 
 船舶排出的污水应按照《通用 EHS 指南》的建议，收集起来，在现场或现场外的其

                                                           
1 欧洲联盟（欧盟）储存场所排放最佳可用技术参考文件（BREF）（2005）也规定了其他粉尘管理策略。 
2 与《国际海事组织（IMO）港口接收设施综合手册》相一致。 
3 港口接收设施可能需要接收的油性废弃物包括污浊压舱水、包含油轮清洗所产生的化学品、污垢和污泥的油性混合物、油性

舱底水以及燃料净化器产生的污泥（IMO MEPC.3/Circ.4/Add.1，20 December 2004）。 
4 参阅 MARPOL 73/78 的附件一第二章第 12 条。 
5 根据 MARPOL 73/78 的附件二第 7 条，接收有毒液体物质的液货软管及管道系统不能将液货送回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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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点进行处理。 
 港内服务的小型船只应配备可向岸上设施排污的循环厕所或化学厕所。 

废弃物管理 

根据港口作业的性质和所服务船舶的类型，与港口作业有关的固体和液体废弃物的类型和

数量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港口自体产生的废弃物可能包括货物包装和行政办公室的惰性固体废

弃物，以及与船只维护作业有关的有害或可能有害的废弃物（例如废润滑油和发动机除脂溶

剂）。来源于船舶的废弃物可包括油性污泥（见上文“废水”部分）、食品包装等惰性材料以及

食品废弃物。 
有关港口产生的有害或无害废弃物，相关指导意见参阅《通用 EHS 指南》。关于港口设施

接收的船舶产生的废弃物，下文阐述具体的预防、尽量减少和控制建议。 
一般性废弃物的接收 
港口设施应提供充足手段以接收和管理废水和废弃物，以满足自身、来港船舶以及港口的

设计服务对象的需求。1 应根据港口国对《MARPOL公约》2的承诺，与当地政府共同确定废

弃物接收设施的规范。港口废弃物接收设施应提供足够的能力以接收港口和船舶产生的废弃

物，包括大小和地点适当的接收容器，并有能力消化废弃物数量的季节性波动。3 
船舶废弃物 

 应向船长提供信息，以识别港口的固体废弃物接收设施和可接受的处理程序； 
 根据 MARPOL 和国家的规定，应禁止船只排放固体废弃物。为了保护港口环境，必

要时可考虑最严格的限制措施； 
 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IMO）港口接收设施综合手册》的规定，为靠泊和锚泊的船

舶建立船舶所产生垃圾的收集和处置系统。泊位上应提供可关闭垃圾斗，并应使用装

备了垃圾斗的非自航或自航驳船来收集锚泊船舶上的垃圾； 
 对于从船舶移送到港口的食品废弃物，应根据当地旨在保护人类和动物健康的法律加

以管理。1 当地的要求可能包括处理、焚烧或填埋食品废弃物和包含食品废弃物的混

合废弃物。 

有害材料和油的管理 

港口的有害材料包括大量的有害货物，以及港口作业（包括船只、车辆和地面维护）使用

的油、燃料和有害物质。在货物驳运或加注燃料期间，事故（例如碰撞、搁浅和火灾）、设备

故障（例如管道、软管和法兰）或操作程序不当均可导致溢漏，涉及原油、石油炼制品或残留

燃料、液体物质和有包装的物质。另外，设备维护中可能使用有潜在危害的材料，包括溶剂和

润滑剂。一般性的有害材料管理，参见《通用 EHS 指南》。以下介绍其他具体针对港口的预防、

                                                           
1 由于船舶须负责与废弃物管理有关的费用，因此这些服务应采用均衡的收费结构，既可回收服务成本，又不会诱导海上倾倒

行为（EU Directive 2000/59/EC）。 
2 《1973 年关于防止船舶污染的国际公约》（根据 1978 年议定书修改）（MARPOL 73/78）。 
3 《国际海事组织（IMO）港口接收设施综合手册》（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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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减少和控制手段建议。 
溢漏预防 

 油及化学品储运设施的选址应考虑自然排水体系和环境敏感区域（例如红树林、珊瑚、

水产养殖项目和海滩，尽可能有物理上的隔离/距离）； 
 港口应对地上液体储罐和罐车装卸区采取二次围堵措施； 
 有害材料储运设施的建造地点应远离交通繁忙地带，防止储存区发生车辆事故。对于

泄漏的有害货物应设立有顶盖和通风良好的临时储存区，并采取有利于收集泄溢物的

设计（例如，采用斜坡面来收集溢漏物，采用带阀门的收集池，使溢漏物进入死端收

集池，可用泵从收集池内抽取溢漏的物料）； 
 加油设备应配备“快速截断”软管连接，以便在加油接头因移动而断开时紧急停止加

油。加油设备应作日常检查，以确保所有部门均状态良好。 
溢漏控制规划 

 港口经营者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油污染手册 II——应急预案》的规定，制定防止、

控制和处理溢漏的预案，该预案： 
 须识别港口内的有害材料溢泄敏感区以及任何取水点（例如岸上工业设施的冷却用水

取水点）； 
 阐明溢漏、泄漏和其他污染事故的管理责任，包括报警机制，以确保立即向港务机关

报告任何溢漏事故，并告知有关人员采取适当的行动； 
 须提供专门的溢油处理设备（例如围油栏、回收装置以及浮油回收船或消油剂喷洒

船）； 
 须包括对应急人员进行设备部署培训，通过定期的报警演习和较低频次的专用溢油处

理设备部署，对应急预案进行测试； 
 须包括对应急人员进行与溢油有关的动物福利措施培训。 

危险货物处理 
港口应实施根据当地和国际的标准和规则，2 对危险货物进行适当检查、放行和运输的系

统，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设立隔离和控制出入的存储区，并配备收集或围堵意外泄漏物的手段； 
 无论是中转、装船还是卸船，均须提供“危险货物舱单”，内容包括正确的运输名称

（技术名称）、危害等级、联合国编码和包装类别；3 
 对工作人员进行危险货物管理有关方面的培训，包括危险货物的港口检查和放行； 
 具体针对危险货物的应急程序。 

                                                                                                                                                                   
1 各国对来自抵港国际船舶的配餐废弃物有具体的监管要求。大多数监管条例的目标是防止传播性疾病的越界传播。 
2 举例而言，其他要求可能包括东道国在《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http://www.basel.int/）和《关于

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http://www.pic.int/）。 
3 系依据《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的第七章（“危险物品的载运”）（1974）以及《国际海运危险货

物（IMDG）规则》（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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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 

港口的噪声源包括货物装卸、车辆交通和集装箱和船舶的装卸。可能影响噪声水平的大气

状况包括湿度、风向和风速。植被（例如树木）和墙壁可降低噪声水平。不应超过最大允许环

境噪声水平分贝值，关于防止和控制噪声的建议参见《通用 EHS 指南》。 

生物多样性 

建造及维护性的疏浚、疏浚弃土处置、码头、防波堤和其他水工构筑物的建造，以及侵蚀，

可能水生物栖息地和沿岸栖息地造成短期和长期的影响。直接影响可包括在物理上毁灭或覆盖

海底栖息地、海岸栖息地或陆上栖息地，间接影响则来源于泥沙悬浮或排放雨水和废水所造成

的水质变化。1 另外，船舶在港口作业期间排放压舱水和沉积物，可能会引入入侵水生物种。

要防止或控制这些影响，建议的措施包括： 
 应全面评估港口建造及运营过程中对沿岸植被、湿地、珊瑚礁、渔业、鸟类生命和其

他敏感的水生物栖息地及近岸栖息地的潜在影响，特别考虑有高度生物多样性价值或

是极度濒危或濒危动植物种生存所必须的区域。在设计阶段，应从栖息地破坏和疏浚

工作量和性质的角度出发，考虑港口的深度。此外，对于建造期间可能对海洋生物体

及其栖息地造成显著影响的爆破作业，应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减缓措施；2 
 港口的压舱水舱清洗或维修部门应配备足够的接收设施，以防引入入侵物种。处理技

术可包括港口接收设施所接收其他废水的处理方法，或更有针对性的方法，例如过滤、

灭菌（例如使用臭氧或紫外线）或化学处理（例如灭生物剂）；3 
 港口应向船舶经营者提供港口、港口国或港务机构压舱水管理要求的详细信息，包括

接收设施的具备情况、位置和容量以及关于应避免装取压舱水的地区和情况。4 
有关在设计和建造作业中避免或尽量减小对栖息地的影响，其他指导参见《通用 EHS 指

南》。 

1.2 职业健康与安全 

港口建造和报废阶段的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与大多数大型基础设施和工业设施都相同，关

于这些问题的预防和控制，参见《通用 EHS 指南》。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接触粉尘和建筑材料和

拆卸废弃物中可能存在的有害物质（例如石棉）、其他建筑组成部分中的有害材料（例如电气

设备中的多氯联苯和汞），以及与使用重型设备或使用炸药有关的身体危害。 
与港口作业活动具体有关的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包括： 

 身体危害 
 化学危害 

                                                           
1 某些水工结构物（例如码头和防波堤）的建造以及新生层泥沙的弃置，也可能为水生生物体创造新的栖息地。 
2 关于防止海上爆破产生的影响，更多信息见：http://www.dfo-mpo.gc.ca/oceans-habitat/index_e.asp。 
3 关于处理压船舱水以避免释放有害水生生物体，“全球压舱水处理计划”（http://globallast.imo.org/）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4 《国际船舶压载水及其沉积物控制和管理公约》（2004）和国际海事组织（IMO）的《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载水使有害水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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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闭空间 
 接触有机和无机粉尘 
 接触噪声 

一般规定 

港口作业活动应符合相关的国际条例和标准，包括： 
 国际劳工组织（ILO）港口安全与健康操作规则（2005）； 
 国际劳工组织全体大会通过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码头工作）公约》（第 C-152 号公

约，1979 年）； 
 国际劳工组织全体大会关于职业安全与健康（码头工作）的建议（第 R-160 号）； 
 国际海事组织固体散货操作规则（BC 规则）；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IBC 规则）； 
 国际散装谷物安全运输规则（“国际谷物规则”）； 
 散货船安全装卸操作规则（BLU 规则）；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IMDG 规则）。 

身体危害 

港口的主要身体危害来源于货物装卸和相关机械和车辆的使用。有关管理身体危害的一般

建议，参见《通用 EHS 指南》。以下介绍其他具体针对港口的预防、减少和控制手段： 
 实施上述国际操作规则提出的建议，包括：1 
 人与车辆分离，车辆通道尽可能是单向通道； 
 确定相应的出入手段，尽可能确保悬吊载荷不会通过人的头顶； 
 港口的地面构造应：具有足够的强度以支撑预期的最重载荷；平整，或仅略有坡度；

没有洞、裂缝、凹陷、不必要的镶边石或其他凸出物；连续无间断；并且防滑； 
 提供与到港船只的大小和类型相适应的安全的出入安排。这些出入安排应包括护栏和

（或）适当固定的安全网，以防工人从船舷与临近的码头之间落水； 
 每个露天甲板和“甲板间”舱口均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打开时要有足够的防护高

度； 
 如果舱口盖的强度不够，避免货物放在舱口盖上，或允许车辆在舱口盖上通行； 
 在合理可行的前提下，如果货舱内正在使用修整机或抓斗，不允许工人在货舱内工作； 
 所有吊具均须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所有不属于起重机械的组成部分、可拆卸的吊臂、吊架、真空起重装置或磁性起重装

置，如自重超过 100 千克（kg），均须作清楚的标记（标明自重）； 
 一次性使用托盘和类似的一次性使用装置使用前须进行检查，避免重复使用此类一次

性使用装置； 
                                                                                                                                                                   

和病原体的. 转移降至最小程度指南》（1997）提供了更多信息。 
1 这里列出的建议主要是依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港口安全与健康操作规则》（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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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重机械配备紧急逃离操作室的手段以及将受伤或生病的操作员移出操作室的安全

手段。 
 应安装伸缩臂式装载机和输送机，尽量降低物料自由坠落的风险； 
 物料装卸作业应采用简单的线性布局，以减少设立多个转运点的必要性。 

化学危害 

港口工人可能会接触到化学危害（特别是在工作中要直接接触燃料或化学品的情况下），

具体取决于港口作业中所转运的散装和有包装产品的性质。如果工作中接触燃料，在正常使用

或发生溢漏时，有吸入或皮肤接触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风险。燃料、易燃液体货物和

易燃粉尘也可能带来火灾和爆炸的风险。有关预防、减小和控制化学危害接触风险的建议措施，

参见《通用 EHS 指南》。 

封闭空间 

与所有工业部门一样，封闭空间危害可能是致命的。因港口设施和工种不同（包括货物装

卸），港口工人的封闭空间事故风险也存在差异，封闭空间可包括船舶货舱、筒仓、污水舱和

水舱。港口经营者应实施封闭空间进入制度，详见《通用 EHS 指南》。具体涉及到进入货舱，

封闭空间进入管理规定应包括防止或尽量减少在货舱内部使用燃烧设备（包括加油作业）的制

度，并就替代出口作出规定。 

粉尘 

细微颗粒来自干货的装卸作业（取决于所装卸货物的类型，例如陶瓷黏土、谷物和煤）和

道路扬尘。与港口有害粉尘相关的职业健康与安全影响与其他行业类似，关于如何防止和控制

此类影响的信息包含于《通用 EHS 指南》。有关预防、尽量减少和控制粉尘产生的具体建议，

参见本文件的“大气排放物”部分。 

噪声 

港口的噪声源包括货物装卸（包括车辆交通）和集装箱和船舶的装卸。有关应加以管理的

职业噪声接触，参见《通用 EHS 指南》。 

1.3 社区健康与安全 

港口建造阶段的社区健康与安全问题与大多数大型基础设施和工业设施都相同，参见《通

用 EHS 指南》。这些影响主要包括施工车辆通行造成的粉尘、噪声和振动，以及临时建筑工人

带来的传播性疾病。 
以下是港口操作阶段的具体问题： 

 港口海上安全 
 港口安全 
 视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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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海上安全 

为确保船舶的安全运行，从旅客安全到运输化学品和油的船舶在港湾和港口区内的安全出

入及操纵，经营者要承担一些必要的关键责任。因此，港口经营者应实施能够有效识别和纠正

不安全状况的安全管理体系（SMS）。 
该安全体系应包括相关规定，以监管船只在港湾内的安全移动（包括引航程序）、保护普

通公众免于港湾内海上作业所导致危险以及预防可能伤害工人、公众和环境的事件。安全管理

体系应包括全面的应急准备和响应预案，根据紧急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确定所需的港口和

社区资源，协调一致地处理紧急事件。1 

港口安全 

港口经营者应清楚理解自身的责任，包括向旅客、船员和港口工作人员提供安全保证的国

际法律和技术的义务。根据相关的国际法要求，可完成港口作业的“港口设施安全评价”，然

后任命港口设施安全总监，并根据风险评价的结果编制“港口设施安全计划”，从而建立港口

的安全安排（例如出入控制）；2 

视觉影响 

永久性和临时设施以及船舶可能对景观造成视觉变化，与散货堆场一样，夜间光照是港口

带来的最显著变化之一，具体取决于港口与敏感区域（例如居民区或旅游区）的距离远近。过

度光照还可能造成无脊椎昆虫的飞行路线以及定居/繁殖规律发生变化。对于视觉影响（包括过

度的背景光照），在港口规划阶段应加以预防，在运营阶段应通过设置自然视觉障碍（例如植

被）或遮光物（依具体情况而定）的方式加以管理。选择散货堆场的地点和颜色时也应考虑视

觉影响。 

2 指标与监测 

2.1 环境 

废气与废水管理指南 

港口有别于传统行业之处在于，港口的固定污水排放源（废水和雨水）很少，因此大多数的

废气和废水都很难连续监测。有关卫生污水和雨水的排放质量，参见《通用EHS指南》。1 与蒸

气和发电活动相关的燃烧源，如果容量等于或小于 50 兆瓦热功率（MWth），其废气排放标准

                                                           
1 要进一步了解安全管理体系的具体组成部分，可参考英国（UK）交通部的《港口海上安全规则》（2004）和《港口海上作业

良好做法指南》（2003）。 
2 港口的安全安排应符合国际海事组织对 适用《国际船舶与港口设施保安准则》和《国际海上人命公约》2002 年修正案（2003）
的港口的相关要求和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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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通用EHS指南》。如果容量较大，则其废气排放标准包含于《热电EHS指南》。有关如何

根据废气总排放量确定环境影响的指南请参阅《通用EHS指南》。 

环境监测 

本行业的环境监测制度应针对所有被确定为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活动（包括在正常

操作条件下和受干扰条件下的情况）。环境监测活动的对象应当是具体项目在废气、废水及资

源使用方面的直接或间接指标。 
监测的频率应当足以提供所监测参数的有代表性数据。监测应由受过训练的人员进行，应

遵循监测和记录规范，并采用正确校准和维护的设备。监测数据应定期加以分析和审查，并与

操作标准加以比较，以便采取必要的纠正行动。有关废气和废水取样及分析方法的更多指南包

含于《通用 EHS 指南》。 
其他建议的监督方法包括欧洲海港组织（ESPO）的“自我诊断法”，港口可使用该方法来

审计自身在环保护方面的长处和不足（ESPO 2003）。ESPO 建议港口每年进行一次评估。 

2.2 职业健康与安全 

职业健康与安全指南 

应根据国际公布的风险暴露标准评估职业健康与安全状况。此类标准的例子有：美国政府

工业卫生学家会议（简称ACGIH）公布的门槛限度值（TLV®）职业风险暴露指南和生物风险

暴露指标（BEIs®）2、美国全国职业健康与安全协会（NIOSH）发布的《化学品危险手册》3、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署（简称OSHA）公布的可允许暴露限度（简称PELs）4、欧洲联盟成员国

公布的指示性职业暴露限度值 5以及其他类似的来源。 

事故和死亡率 

项目应努力将项目工人（无论是正式雇员还是合同工）发生事故的次数减少到零点，尤其

是可能导致失去工作时间、各种程度的伤残、甚至死亡的事故。死亡率标准可参照发达国家此

部门的死亡率数据（资料来源是公开发表的出版物，例如美国劳工统计数字局和英国健康与安

全事务局发表的报告）6。 

职业健康与安全监测 

应当针对具体的项目监测工作环境的职业危险。监测工作应当由获得认证的专业人员 7进

                                                                                                                                                                   
1 关于油驳船或远洋/海运油轮清洗作业的废水处理标准，请参阅 US EPA 40 CFR 442.30。 
2 刊载于：http://www.acgih.org/TLV/ and http://www.acgih.org/store/。 
3 刊载于：http://www.cdc.gov/niosh/npg/。 
4 刊载于：http://www.osha.gov/pls/oshaweb/owadisp.show_document？p_table=STANDARDS&p_id=9992。 
5 刊载于：http://europe.osha.eu.int/good_practice/risks/ds/oel/。 
6 http://www.bls.gov/iif/和 http://www.hse.gov.uk/statistics/index.htm。 
7 有资格的专业人员可包括持有证书的工业卫生专家、注册职业卫生专家、持有证书的安全专家，或与此类专家具有同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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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设计和执行，并作为职业健康与安全监测制度的组成部分。工作场所还应保持职业事故与职

业疾病、危险时间和事故的记录。有关职业健康与安全监测制度的更多指南包含于《通用EHS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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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行业活动的一般说明 

港湾是指船只可下锚停泊、浮筒系泊或码头靠泊，（凭借自然或人工地物来）躲避暴风雨

或大浪的一片水域。港口是指商业化的港湾或港湾的商业化部分，设有各类码头以及封闭码头，

以及在岸上与船上之间转移货物的设施。设备包伙用于接收、搬运、暂存、合并和装卸水运货

物或旅客的岸上设施及构筑物。港口的专用码头系专门用途（例如集装箱码头、散货水泥码头、

铁矿砂码头和谷物码头），可由单独一家公司负责经营。港口还可提供船舶支持设施和服务，

包括废弃物管理和废水排放、车辆和船只维护、油漆以及其他船只维护。 
港口的地点位于海边及河口区域或远离海洋的内陆河边，从停泊游艇的小港湾，到岸线长

达数千米的大型国家港口 1，规模可大可小。大多数港口都是由政府所有的港务机构所受控制，

根据按照每个港口的具体需求的国家和地方法律进行管理。根据这些法律和法规，港务机关负

责管理其管辖范围内的港口和沿海水域，并负责管辖范围内船只的安全航行。 
按所有权和经营模式划分，港口一般分三类： 

 政企合一模式：港务机关自己经营绝大部分的港口业务； 
 地主港模式：港口提供基本的服务和基础设施，由租户来经营绝大部分的港口业务； 
 混合模式：港务机关可经营一些港口业务，租户经营其他港口业务。 

政企合一模式的港口，由港口直接负责管理可能对欢迎有影响的港口业务。地主港模

式的港口一般不直接控制租户的活动，在租户的活动及这些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中拥有重大

的利益。 2 

陆上施工 

陆上施工一般包括场地准备即开发、清除所有植被，平整土地以及开挖基础坑，工业开发

项目都有的场地公用工程作业。港口开发包括建造新的基础设施和（或）修复现有的基础设施，

例如码头和建筑物。陆上设施一般包括： 
 货物储运设施（例如起重机轨道和货物装卸桥、管道、道路、铁路线和其他货物配送、

储存和堆垛区域、地上和地下储罐、仓库和筒仓）； 
 乘客登船/下船设施（例如停车场和行政办公建筑）； 
 船只支持设施（例如储存和供应水、电力、食品和油料/废油）； 
 排水网络； 
 废弃物管理和废水处理排放系统（例如，包括废水/污水、油污废水和压舱水）； 
 港口行政办公建筑； 

                                                           
1 洛杉矶港就是一例，占地 7500 英亩，岸线长 69.2 km，有 26 个货物码头。 
2 美国港务局协会 1998 年 9 月出版的《环境管理手册》第 41 页。 



 
 

港口、港湾和码头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 
 
 

16 

  

 设备维护和维修设施（例如车辆保养场）； 
 洪水风险高的港口的防洪设施（例如闸和堤坝）。 

水工施工 

水工设施包括泊位设施（例如港池、进港航道、引航道、船闸及防波堤）、货物装卸和摆

渡设施（例如，货物转运码头、岸线保护和栈桥）、船台、舾装码头和干船坞。港口特有的离

岸施工活动包括疏浚（以及疏浚物的处置）；挖掘和爆破；填充以及其他与码头、港池、引航

道、坝、防波堤和干船坞有关的工程。 
基建疏浚和疏浚物的处置 
新港口的基建疏浚包括挖掘泥沙以增加泊位和航道深度，为大型船只进出创造条件。即使

是新建港口，泥沙也可能包含污染物。大部分污染来源于毗邻流域的土地使用做法，随河流及

地表径流进入湖泊、海湾和海洋，其中某些污染物，例如多氯联苯（PCB）、多环芳烃（PAH）、

金属和农药，往往会在泥沙中富集。 
在受河流、河口和陆地径流的泥沙沉积影响的区域，泥沙的沉积时间一般很长。因此，在

疏浚挖槽的垂直剖面上，污染物的浓度可能有很大的纵向差别。一般而言，上层富含有机质，

沙粒很细，受到的污染最严重。深度越大，通常物质颗粒比较粗或呈硬壳状，污染程度也比较

轻。但是，历史上的污染（例如，废弃船厂所在地和以往溢漏所造成的污染），即使在此种物

质中也可能造成污染。尽管疏浚泥沙的性质取决于该地区历史上的活动，但是疏浚航道或外港

区域所挖出的泥沙往往颗粒较粗，没有受到过污染。可取样测试，评估泥沙的质量。 
通过选择适当的疏浚方法，可减少疏浚或挖掘过程中泥沙的重新悬浮： 

 抓头式或蛤壳式挖泥船：使用一个安装在悬臂上的抓头来抓取泥沙，抓取时泥沙不易

散开（例如，有水含量较低的优点）； 
 链斗式挖泥船：用机械方法抓取泥沙，往往是将多个泥斗连成斗轮或斗链； 
 反铲式挖泥船：实质是安装在岸上或平底驳船上的挖掘机，用于浅水区和封闭空间疏

浚作业； 
 耙吸式挖泥船：一般用于海岸区域的维护性疏浚。通过吸头，海床上的沉积物被吸入

接收舱（泥舱）； 
 冲吸式挖泥船：用很小的喷嘴在低压下将水射入海床，激起泥沙形成下坡向流动的浑

浊流，然后挖泥船再喷出一股水将其吹散，或由海流带走。 
疏浚物的排放通常须取得国家主管机关的许可证，一般情况下，无污染的疏浚物可抛入开

放水域，或用于防止岸线侵蚀、用于海滩养护或作为填料使用。受污染的泥沙一般堆放在陆地

或水中采取了围堵措施的抛泥场。 
挖掘/爆破和碎石的处置 
要灌注墩柱/桩柱和其他水下基础，以及建造港池和引航道，可能需要挖掘泥沙和泥沙下的

岩层。软质岩层可用传统方法进行挖掘，例如使用螺旋钻机，但是硬质岩层则往往需要进行爆

破。基础可能会打穿自然的低渗层，加剧海水和污染物的垂直运移。与疏浚一样，这些施工作

业也会导致浑浊流，产生需要处置的碎石和其他砂石。炸药的使用通常会释放出氮，搅动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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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此外，泥沙中的其他污染物，包括金属和石油产品，也可能被释放出来。未污染的碎砂

石可抛入开放水域，或用于建造防波堤和其他地物，或用于人工造陆。被污染的碎砂石可能需

要放入采取围堵措施的弃土场。 
建造码头、防波堤、护岸和其他构筑物 
码头和类似的构筑物，既提供船舶的泊位，也为船岸间的货物装卸提供平台。这些构筑物

一般采用混凝土、钢材或用铬砷酸铜（CCA）或杂酚油进行防腐处理的木材。防腐处理过的木

材可能会释放出防腐剂，由于毒性方面的问题，目前正在逐渐淘汰用铬砷酸铜进行防腐处理的

木材。填充构筑物，例如防波堤，是港口设计的关键元素，占人工岸线的很长一部分，往往深

入海湾、港湾或河口很远的地方。通常使用抛石防波堤，抛石作业是用自卸卡车、驳船抛填各

种尺寸的石头（或碎石），或通过驳船的沉管进行抛石作业。 

地面作业 

港口的地面作业包括：货物装卸；燃料及化学品储运；旅客登船/下船；船舶支持服务；废

弃物和废水管理；车辆和设备维护；以及建筑物和地面的维护。 
货物装卸 
货物装卸包括卸货、储存/堆垛和干货及液货的装载。货物一般包括集装箱、干散货、液体

散货和一般货物。货物装卸包括使用各种交通工具（例如港内船只、卡车、大客车）以及火车

和码头起重机、码头卡车和轨道式起重机。散货的转运可使用带抓斗的起重机和前装式装载机，

或气动连续式装船机和卸船机，或皮带运输机。 
化学品及石油的储运 
有害货物（例如油类、液化气、杀虫剂和工业化学品），可能需要专门的装卸设施或在港

口内开辟专门的装卸区，包括使用隔离舱、留空处所、货泵舱或空舱与其他货物进行隔离。散

装燃料和液体化学品必须使用管道系统进行装卸。在转运和储存的过程中，可能会泄漏有害货

物，污染土壤、地表水或地下水。此外，挥发性有机化学品可能会因蒸发而排入大气。 
旅客登船/下船 
港口区域内可能须设立专门的旅客码头，供旅客登船/下船使用，包括提供停车设施和临时

驻留区。 
船舶支持服务 
港口可提供固体废弃物接收、电力供应、燃料和淡水等船舶支持服务。港口或港区内的服

务公司可提供船舶燃料，使用油槽船供应燃料。此外，也可提供淡水，直接泵送上船。 
废弃物和废水 
港口经营机构须管理自己产生的废弃物和废水。固体废弃物的来源可能有物业的修缮和行

政办公活动，废水的来源有雨水排水、生活废水和污水。但是，最大的废弃物和废水来源是船

舶，政府拥有的港务机关往往要负责向船舶及其他来源的废弃物提供接收设施。下面各部分摘

要介绍船舶产生的必须在岸基设施内进行处理的各类废弃物。 
固体废弃物 
船只上及港口内产生的废弃材料包括塑料、纸张、玻璃、金属和食品废弃物。船只上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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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保养作业所产生的有害废弃物包括废油、电池、油漆、溶剂和杀虫剂。港口一般负责有害及

无害废弃物的收集和储存，运输、处理和处置则交由第三方负责。港口可提供的废弃物接收设

施有垃圾容器、通用垃圾斗和垃圾箱。 
废水 
船只产生的废水包括污水、船舱清洗废水、舱底水和压舱水。废水一般使用港区内的管道

进行收集和运输。港口可收集废水，处理后排入地表水域，可在现场设立水处理系统，也可送

往市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水边作业 

船舶靠泊 
船舶进出港口可使用自己的动力，也可由拖船拖带。船只靠泊在港内时，需要持续的电力

来源以进行货物装卸、运行空调、通讯和其他日常作业。电力可由船舶的发动机或岸基设施提

供。大多数船只都是使用柴油机，有些船只可能是用蒸汽机。船只的大气排放物主要是来自推

进及辅助锅炉和发动机的颗粒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燃煤锅炉产生大量的颗粒

物。燃煤和燃油锅炉吹除积碳时也会产生严重的颗粒物排放。 
维护性疏浚 
维护性疏浚即清除港池、引航道和坝内淤泥/泥沙的例行作业。维护性疏浚对保持和加大泊

位深度和宽度有重要意义，可确保船舶的安全出入，并且邻近区域和船坞闸门内的水深能满足

高效航行的需要，以确保船只安全出入港池和旱船坞。维护性疏浚可持续进行或几年进行一次，

具体根据港口而定。 
船只维修和保养 
船只维修和保养，保护重新油漆，一般是在旱船坞内进行。尽管已经有危害较小的替代品，

例如 DBE 二元酸酯、基于萜烯的半水性产品、苛性钠水溶液和基于洗涤剂的剥离剂，但是清

除油漆使用的化学剥离剂一般还都是包含二氯甲烷的剥离剂。此外，也可用喷丸法清除旧油漆。

尽管也可使用塑料丸，但喷丸法使用最多的还是钢丸。油漆一般采用喷漆工艺或手工涂刷。船

体使用的防污漆一般都是包含重金属或金属有机灭生物剂，以尽量减少海洋生物体在船体上的

生长。水基漆通常用于船只不在水中浸泡的部分。其他维修工作主要包括板金和金属表面处理。

船只维修和保养所产生的废弃物包括油、油乳化剂、油漆、溶剂、洗涤剂、漂白剂、溶解重金

属、防污油漆碎屑和喷砂废弃物。对于金属表面处理作业，废水中可能还包含氰化物、重金属

污泥、腐蚀性酸和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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